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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适用范围

本规则适用于在临时仲裁中当事人特别约定或

仲裁规则规定由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(“仲裁委员

会”)担任指定机构提供的相关管理、辅助或支持服

务。

第二条 服务内容

仲裁委员会通过其仲裁院、上海总部或分会 /仲

裁中心为临时仲裁提供服务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决定仲裁庭的组成和人数； 

（二）指定仲裁员或指定替代仲裁员；

（三）就仲裁员回避请求作出决定； 

（四）审查、调整仲裁员报酬和开支的标准、

确定方法等； 

（五）承担案件财务管理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

收取仲裁费用预付金、安排支付仲裁员报酬及实际

费用； 

（六）提供庭审相关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提供

开庭室和庭审设施，提供视频会议、录音录像、影

印设备，安排翻译、速记等； 

（七）提供仲裁庭秘书服务；

（八）提供案卷保存服务；

（九）其他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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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决定仲裁庭组成和人数

（一）在决定仲裁庭组成和人数时，仲裁委员

会应给予当事人就仲裁庭组成和人数发表书面意见

的机会，也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交补充材料。

（二）仲裁委员会就仲裁庭组成和人数作出决

定后，应及时将决定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。

第四条 指定仲裁员

（一）除指定仲裁员的书面申请外，仲裁委员

会可以要求当事人同时提供以下信息和文件：

1.明确的仲裁请求；

2.当事人及其仲裁代理人的名称、姓名和联系

方式；

3.启动仲裁所依据的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；

4.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发送的仲裁通知书及送达

证明；

5.已选定仲裁员的姓名及联系方式；

6.仲裁委员会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信息和文件。

（二）在确定仲裁员人选时，仲裁委员会一般

情况下应考虑以下因素：

1.案件争议类型；

2.适用法律；

3.仲裁地点；

4.仲裁语言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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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当事人国籍和身份；

6.当事人有关仲裁员及仲裁庭组成的特殊约定；

7.仲裁地法（仲裁程序适用法）对仲裁员资质

要求；

8.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；

9.仲裁员是否能够接受指定；

10.一方当事人有关仲裁员人选的意见；

11.仲裁委员会认为应当考虑的其他因素。

（三）指定仲裁员之前，仲裁委员会应给予其

他当事人就仲裁员指定发表书面意见的机会。仲裁

委员会有权根据其他当事人提供的信息，拒绝或暂

缓指定仲裁员。

其他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发表或拒绝发表意

见的，仲裁委员会有权根据已掌握的信息指定仲裁

员。

（四）仲裁员接受指定后，仲裁委员会应书面

通知各方当事人及其他仲裁员。

（五）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或仲裁委员会另有

决定，仲裁员应从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指定。

（六）经征得当事人同意，有关仲裁委员会指

定仲裁员的期限可以延长。

第五条 披露、仲裁员回避及替换

（一）仲裁员在接受仲裁委员会指定时，应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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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《声明书》，按要求书面披露可能对其公正性和

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情况。《声明书》格式

可参考本规则附件三。

（二）仲裁委员会应当按照适用法律和仲裁规

则规定就仲裁员是否回避作出决定，并说明理由。

（三）仲裁员不作为或者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无

法履行职责的，仲裁委员会应当根据临时仲裁所适

用的仲裁规则规定，按照原指定仲裁员的方式重新

指定替代仲裁员。

（四）仲裁委员会应及时将仲裁员声明书副本、

仲裁员回避 /不予回避决定，以及仲裁员替换通知发

送当事人和仲裁员。

（五）经征得当事人同意，有关仲裁委员会作

出仲裁员回避 /不予回避决定或指定替代仲裁员的期

限可以延长。

第六条 仲裁员报酬和开支审查调整

（一）仲裁委员会可以根据临时仲裁所适用的

仲裁规则规定，对仲裁庭有关报酬和开支标准的提

议进行审查。仲裁委员会认为仲裁庭的提议与争议

金额、案件复杂程度、仲裁员花费的时间以及案件

的其他有关情况不符的，有权对该提议作出必要调

整。

（二）仲裁委员会可以根据临时仲裁所适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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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规则规定，对仲裁庭有关报酬和开支的确定方

法进行审查。仲裁委员会认为仲裁庭确定的费用和

开支与仲裁庭提议的费用和开支及其任何调整不符

或者明显过高的，有权对仲裁庭提出的确定方法作

出必要调整。

第七条 服务费用收取

（一）仲裁委员会有关指定仲裁员、决定仲裁

员组成和人数、决定仲裁员是否回避，以及提供本

规则第二条第（四）款至第（九）款规定服务所发

生的费用，按照本规则附件二《中国海事仲裁委员

会临时仲裁服务收费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收费表》）

收取。

（二）仲裁委员会依据本条规定就所提供服务

收取预缴费用。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，上述费用作

为案件仲裁费用的一部分，原则上由提出申请的当

事人预缴。具体费用承担比例，由仲裁庭根据案件

的具体情况在裁决书中裁定。

（三）当事人就本条规定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。

除根据仲裁庭决定向仲裁员拨发预缴费用或向当事

人退费外，仲裁委员会不向仲裁庭和当事人承担任

何付款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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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免责

除非仲裁地法律另有规定，仲裁委员会及其工作

人员均不就依本规则提供的服务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
第九条 附则

（一）本规则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规则条文标题不用于解释条文含义。

（三）本规则自2022年3月18日起施行。



08CMAC

附件一

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及其上海
总部 /分会 /仲裁中心名录

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2号国际商会大厦13层

邮编：100035

电话：010-82217900，82217767/7735/7920/7922

传真：010-82217966

邮箱：cmac@cmac.org.cn

网址：http://www.cmac.org.cn

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总部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汤臣金融大厦13楼1301、

1314室 

邮编：200122 

电话：021-58200329，50810729 

传真：021-50810965 

邮箱：cmacshanghai@ecmac.org.cn

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天津海事仲裁中心 (天津分会 )

地址：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与大直沽八号路交口天津万达中心

写字楼万海大厦第18层1803/1804单元

邮编：300170

电话：022-66285688 

传真：022-66285678 

邮箱：tianjin@cietac.org

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西南分会 

地址：重庆市江北区聚贤岩广场8号力帆中心1号楼15-5,15-6

邮编：400024 

电话：023-67860011 

传真：023-67860022

邮箱：cietac-sw@cietac.or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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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

地址：香港中环雪厂街11号律政中心西座5楼503 

电话：852-25298066

传真：852-25298266

邮箱：hk@cietac.org

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（浙江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
中心

地址一：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定沈路619号舟山港航国际

大厦A座2层

邮编：316000

电话：0580-2880015   

传真：0580-2880065

邮箱：cmaczj@cmac.org.cn

地址二：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和源路中银大厦34楼

( 宁波办公室）

邮编：315000

电话：0574-56172260

邮箱：cmaczj@cmac.org.cn

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海南仲裁中心

电话：010-82217900，82217767/7921

传真：010-82217966

邮箱：cmac@cmac.org.cn

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青岛仲裁中心

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连云港路66号青岛国际航运中心大厦

34层

邮编：266034

电话：0532-58577577

传真：010-82217966

邮箱：qingdao@cmac.or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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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东北亚国际仲裁中心

地址：辽宁省大连市大连保税区洞庭路1号自贸大厦620室

邮编：116000

电话：0411-66171230, 0411-87180780

传真：0411-66171230

邮箱：dalian@cmac.org.cn

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海上丝路仲裁中心（福建分会）

地址：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象兴一路15号自贸法务大楼4层

邮编：361006

电话：0592-5551519,0592-5551356

传真：010-82217966

邮箱：xiamen@ecmac.org.cn

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大湾区仲裁中心（华南分会）

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大道东983号广州国际港航中心

1期13层

邮编：510710

电话：020-82003507

传真：010-82217966

邮箱：guangzhou@cmac.or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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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临时仲裁服务收费表

第一条 决定仲裁庭组成和人数

仲裁委员会根据本规则决定仲裁庭组成和人数

的，每次决定收取人民币3,000元。

第二条 指定仲裁员

仲裁委员会根据本规则指定仲裁员或指定替代

仲裁员的，指定一名仲裁员收费人民币5,000元。

第三条 回避或不予回避决定

仲裁委员会根据本规则就仲裁员是否回避作出

决定的，一名仲裁员的回避或不予回避决定收取人

民币5,000元。

第四条 其他服务

1.审查、调整仲裁员的收费和开支的标准，每次

收费人民币4,000元；

2.审查、调整仲裁员的收费和开支的确定方法，

每次收费人民币4,000元；

3.承担案件财务管理工作的，每个案件收费人

民币10,000元；

4.每间开庭室和开庭设施的收费标准为半天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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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币4,000元；

5.翻译、庭审速记等由第三方提供的服务，收

费标准由第三方提供，经当事人确认后收取；

6.要求提供仲裁庭秘书服务的，仲裁委员会根据

案件的具体情况及秘书的相关资质确定收费标准；

7.案卷保存工作的收费标准为每个案件人民币

1,000元 ;

8.其他费用由仲裁委员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

以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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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声明书

案件编号： 

申请人：

仲裁代理人：

被申请人：

仲裁代理人：

接受指定声明

□   本人确认接受选定 / 指定，作为题述仲裁案之仲裁员。本人

确知仲裁规则的要求，并能够按照要求履行仲裁员的职责。

独立性声明

（如果您接受选定 / 指定，请在如下选项中作出选择）

□    本人声明本人独立于题述案双方当事人，并将公平审理案件。

本人同时确认，就本人所知，不存在可能引起当事人对本人的独

立性或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。

或

□   本人声明，虽然本人认为在接受选定 / 指定前无仲裁规则规

定的必须回避的情形，并保证独立、公正、高效、勤勉地履行仲

裁员的职责，但鉴于本人与当事人 / 当事人代理人存在如下可能

引起当事人对本人公正性或独立性产生怀疑的情形，故给予披露：

披露义务

       在仲裁程序进行中，如果本人知悉新的可能引起当事人或其

代理人对本人独立性或公正性产生怀疑的情形，本人将继续履行

披露义务。

仲裁员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


